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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县公安局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
 

一、主要职能 

（一）主要职能 

新平县公安局属县人民政府主管全县公安工作的行政

部门，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单位，按照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

县公安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新政办发

〔2013〕60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新平县公安局机构编制的批复》

（新机编〔2013〕15 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新平县公安局设

17 个内设机构（指挥中心、政治工作办公室等综合管理机构

4个，刑侦大队、治安大队、交警大队等执法勤务机构13个）；

桂山派出所、戛洒派出所等 11 个派出机构和看守所、拘留

所 2个监管场所。其中，交通警察大队为正科级（财务单列），

纪检监察室、警务督察大队、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和爆炸危险

物品监管大队为股级，其余机构为副科级；交通警察大队下

设的办公室和中队为副科级，其余部门下设的机构为股级。 

(二)2016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

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和县

委县政府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规章和制度；查处危

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和刑事案件；侦破走私、制造、贩卖、

运输毒品以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犯罪案件，组织开展禁种、禁

吸毒品工作；负责全县经济犯罪防范和侦查工作；负责社会

治安、户籍、居民身份证、枪支弹药、危险物品、特种行业、

外国人和出入境管理工作；指导、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防范、安全保卫；负责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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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，防范和打击各种邪教组

织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，组织开展反恐怖工作；

负责维护道路交通安全、交通秩序，依法管理机动车辆、驾

驶人，组织查处各类交通事故；负责全县公安队伍思想政治、

文化、作风建设以及纪律检查和警务督察等工作，规划、指

导和管理全县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及公安民警的教育训

练工作;配合组织部门做好干部培养、考察和推荐工作 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

纳入公安局 2016 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 1 个，为

行政单位。 

（二）部门人员和车辆编制及实有情况 

全局核定编制数为 265 名，其中：政法专项编制 243 名，

人员控制数 17 名，工勤编制数 5名。2016 年 12 月实有在职

在编人数 208 人，其中：公务员 206 人，机关工人 2 人；编

外在职人员 304 人。局领导班子成员实有局长 1 人、政委 1

人、副局长 4人、副政委 1 人、纪委书记 1人、政工室主任

1 人、交警大队长 1 人共 10 人，全局实职副科级及以上领导

共 86 名，其中：副县级 2 人、正科级 23 人、副科级 61 人。

退休 27 人。 

全局车辆编制数 33 辆，实有车辆 33 辆。 

三、2016 年度部门决算表 

祥见附表 

四、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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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

新平县公安局 2016 年度收入 5955.8 万元。其中：财政

拨款收入 5851.53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98.25%，其他收入

104.27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1.75%。 

（二）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

新平县公安局 2016 年度支出合计 6390.12 万元。其中：

基本支出 5241.6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82.03%，项目支出

1148.52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17.97%。 

1、 基本支出情况 

2016 年度用于保障机关正常运转的工资福利支出 

4075.24 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356.88 万元，对个人和 

家庭的支出 789.48 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 20 万元 

2、项目支出情况 

2016 年度项目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446.98 万元，

对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1.12 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 700.42 万

元 
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

上年财政拨款结转 713.43 万元，2016 年度财政拨款

5851.53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拨款 5382.2 万元，项目支出

拨款 469.33 万元，支出 6267.11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5241.6

万元，项目支出 1025.51 万元，年末结转 297.85 万元。 

六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
说明 

新平县公安局 2016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



 

4 
 

算   96.54 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96.54 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   

100 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，完成

预算的 100%，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支出决算为 80.45    

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 100 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16.1    

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 100 %。 

（七）资产情况 

固定资产年初数 9,945.3 万元，年末数 10,144.3 万元，

比上年增加 199 万元，增长 2%；其他固定资产年初数 1,809.5

万元，年末数 2,008.6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199.1 万元，增长

1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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